
如何正确地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① 原则上是要在车道上通行，
在人行道上通行是例外

② 要在车道的左侧通行 ③ 在人行道上是行人优先，
靠车道侧缓行

④ 要遵守安全规则

■禁止双手松开车把 ■禁止自行车载人 ■禁止并肩齐行

■遵守信号灯 ■在交叉道路，请务必要暂时停止
并确认安全

■夜间要打开自行车灯

根据道路交通法，自行车属于车辆的
范围。因此，在有人行道和车道的地
方，原则上应在车道上通行。

自行车必须靠道路的左侧通行。

■自行车横道的通行

在人行道上通行时，要保持随时可停
止的速度。若妨碍行人行走，必须要
暂时停车。

【惩罚】２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除打手势以
外禁止单手
扶车把。

除16岁以上者
载1名未满６岁
的儿童外，禁
止载人。

除有「可并
行」的标志的
地方外禁止并
行。

【惩罚】２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惩罚】２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夜间，必须
打开前照灯
及尾灯（或
装置反射器
材）。

必须遵守信号
灯。若有「行
人・自行车专
用信号灯」，
请遵守该信号。

有暂时停止标
志的地方须停
止。在眼界不
开阔的交叉道
路，必须要缓
行。不要忘记
确认安全。

【惩罚】２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惩罚】３个月以下的服役或

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惩罚】３个月以下服役或
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骑自行车时打电话·打伞
有自行车横

道（标志・

表示）的附

近，要通行

该地方。

不服从警察的指示,而没通行自行车横道的人
【惩罚】２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骑自行车时禁止打电话以及注视手
机画面。

【惩罚】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禁止骑车打伞。

※仅限于一般自行车

（白天点灯活动也正在推广中）

【惩罚】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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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３个月以下服役或
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惩罚】３个月以下服役或
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惩罚】３个月以下服役或
５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